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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Bright Culture Group
煜盛文化集團*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59）

公司秘書、授權代表及傳票代理人變更及
更改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煜盛文化集團（「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區慧晶女士（「區女士」）已提呈辭任本
公司之公司秘書（「公司秘書」）及不再擔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3.05條
項下的本公司授權代表（「授權代表」）及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第16部及上市規則第19.05(2)條
項下的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收送達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之授權代表（「傳票代理人」），並於2021年8月
17日生效。

區女士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不合，且亦無任何有關彼辭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之事
宜須通知本公司之股東及聯交所。

董事會亦欣然宣佈於2021年8月17日起，倪子軒先生（「倪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其中一
位授權代表及傳票代理人。倪先生現年33歲，在法律行業有超過八年經驗，並分別於2011年及2012

年於香港城市大學取得法學學士學位及法學專業證書。彼為香港執業律師，現為丘煥法律師事務所
合夥人及謝延豐律師行顧問。彼現為三間於聯交所上市之公司的公司秘書。

董事會謹此就區女士於在任期間對本公司作出之貢獻表示謝意，並歡迎倪先生履任新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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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自2021年8月17日起已遷往香港皇后大道中
251號太興中心2座16樓。本公司電話及傳真號碼將分別改為(852) 3955 1248及(852) 3956 3640。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自2021年4月1日上午9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聯交所發出進一
步通告，以待（其中包括）落實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度業績及達成股份恢復買賣的指引。

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煜盛文化集團*

主席
劉牧

中國北京，2021年8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劉牧先生及夏瑞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冉華女士、張頤武先生、楊
成佳先生及姚麗女士。

* 僅供識別


